
附件3：

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全英文课程管理办法
 （2005年12月制订，2010年3月第二次修订）
 第一条 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挑战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，进一步深化我校研究生课程改革，改进和提高全英文课程建设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  凡列入研究生开课目录表的课程，均可申请为全英文课程。学校按照“保证质量、注重实效、严格审核”的原则予以确认。

第三条  全英文课程认定标准为：使用英文教材；教师使用全英文教学；课程考试（考查）中，教师命题、学生答题均使用英文。
第四条  全英文课程的申报与初审

拟开设全英文课程的教师应在每学期开学的两个月内，向学院（中心）提出下学期开设全英文课程的书面申请。申请时应填写《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全英文课程开课申请书》，并提交拟使用的教材和教学大纲、教学进度表等附件一式两份。

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初审，院长（主任）签字，将《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全英文课程开课申请书》、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教学进度表各一份报研究生院培养科。

学院（中心）将初审的全英文课程列入下学期研究生教学计划，供学生选修。

第五条  全英文课程的检查与确认

研究生院、院（中心）对申报的全英文课程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。对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全英文课程，限期整改；整改不合格者，取消全英文课程的最终认定资格。

研究生院对经初审并已开出的课程，在开课学期结束前一周组织学生进行问卷调查。

研究生院根据课程申请材料、问卷调查结果和期末考试试卷等，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最终确认该课程是否为全英文课程及其类别，并将确认结果通知相关学院（中心）和任课教师。

第七条  全英文课程工作量的计算标准按研究生一般课程课时的1.5倍计算。

第八条  教师填写的《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全英文课程开课申请书》、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教学进度表、学生问卷调查结果、学校全英文课程认定决定等材料由相关学院（中心）负责存档保管。

第九条  本办法自2010年4月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
